
馆陶县交通运输局

2021年度“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

工作计划

为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系统在日常监管执法中推行监督检查随机抽查工作，按照馆陶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编制2021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馆双随<2020>17号)规定和要求，全面做好2021年交通系统“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公平、公开，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馆陶县交通运输局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县关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求，坚持依法监管、公正高效、公开透明、协同推进，创新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执法行为，进一步解决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科学制定“两库、一单、一细则”

“两库、一单、一细则”即馆陶县交通运输局“双随机”执法人员名录库、馆陶县交通运输局“双随机”市场主体名录库、馆陶县交通运输局“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对“两库、一单”有变化的，及时调整并在馆陶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予以公开。

三、建立完善“双随机”抽查方式
结合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和实际工作需要，依照实施随机抽查具体责任单位的职能和人员数量，建立随机抽查行政执法人员名录库，行政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要覆盖所有执法人员，并按照负责监管的行业领域分组并及时调整完善，具体实施随机抽查时，要随机确定待查对象和执法人员，按照行政执法检查程序和流程，实行“双随机”抽查。
四、合理制定抽查计划，确定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
根据省、市、县文件规定，内部联合随机工作，计划一年内抽查两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次，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一年内抽查一次，覆盖县域内所有道路运输客运企业。采取随机抽查方式按时完成抽查计划，并将随机抽查工作全流程公开，对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事项、抽查方式、抽查程序和抽查结果（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通过“双随机、双告知”政务外网系统平台或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等向社会公开，并实时更新，接受社会监督。

五、安排布置培训学习计划

随机抽查是行政执法监管方式的探索和创新，要加强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总结交流执法经验，加快转变执法理念，努力提升执法能力，完善随机抽查执法模式和方法。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渠道，广泛开展宣传报道，为随机抽查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氛围。根据省、市、县文件规定，结合交通工作实际，制定抽查培训学习计划，计划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次学习，由各执法单位自行组织，通过培训学习，切实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

附件：1.馆陶县交通运输局2021年度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2.馆陶县交通运输局2021年度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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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陶县交通运输局2021年度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抽查计划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任务编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类型
	抽查比例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发起科室
	联合科室
	抽查时间

	2021001
	2021年馆陶县交通运输局内部联合随机抽查001
	001号
	2021年馆陶县交通运输局内部联合随机抽查
	定向
	3%
	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的监督；

2.对全县出租汽车经营者的监督检查。

	2021年2月28日前登记设立、已成立状态的企业
	综合运输科
	出租车管理站、运输管理站
	2021年5月至6月

	2021002
	2021年馆陶县交通运输局第二次内部联合随机抽查002
	002号
	2021年馆陶县交通运输局市场主体第二次内部联合随机抽查
	定向
	2%
	对出租车客运市场的监督检查；

2.对全县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的监督检查。
	2021年8月30日前登记设立、已成立状态的市场主体
	综合运输科
	出租车管理站、运输管理站
	2021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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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陶县2021年度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抽查计划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任务编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类型
	抽查比例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发起

部门
	联合部门
	抽查时间

	联2021001　
	2021年馆陶县部门联合抽查001
	联0001
	2021年馆陶县部门联合抽查（以实施方案名称为准）
	定向
	10%
	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监督检查
	2021年2月28日前登记设立、已成立状态的企业
	馆陶县交通运输局
	县市场监管局、县税务局
	2021年7月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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